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調查報告
	類  別
	民政
	案  號
	1
	請願人或提案人
	黃馨議員

	案  由
	召開「吉安鄉永安部落聚會所興建」之專案小組會議。

	依  據
	本會第20屆第5、6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民政類第17號議決案。

	經  過
	林玉芬議員於114年10月29日上午10時，於花蓮縣議會3樓大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邀集傅崐萁立委與鄭天財立委辦公室主任、林憶君立委服務處主任，偕同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吉安鄉公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農場、永安部落林太隆頭目列席會議。


	處理

意見
	永安聚會所用地自107年都市計畫已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停車場及兒童遊憩區），土地所有權屬中華民國，由退輔會台東農場管理。各單位同意該地具公用性質，依法可無償撥用，不應以有償方式處理。然而多年來計畫遲遲未能落實，至今仍停留在規劃階段。

本次會議邀請縣府局處、台東農場等單位到場說明，讓聚會所興建計畫早日成真，提供部落居民更完善的公共活動空間，也為吉安鄉的整體發展注入新動能。
專案決議如下：

1、 督促進度與追蹤報告
本案自107年都市計畫完成以來，迄今多年未能推動，延宕嚴重。請縣府每三個月提出進度報告提送議會，以便追蹤及協助督辦。
2、 停五及兒四已於107年完成吉安鄉公所都市計畫為公設用地
案地既有4位承租人，租期至115年，該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農場應不宜再續租給承租人使用。
3、 釐清用地性質與撥用方式
4、 案地(停五及兒四)屬於公共設施用地，該地所有權為中華民國，現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農場管理。縣府應依「公共設施用地」性質辦理使用及開發，依都市計畫法及國有土地撥用相關規定，屬公用性質可無償撥用，僅有營業性質用途方需有償撥用。請建設處與原民處研議適用法條並提供明確依據，以利後續推動。
5、 整筆撥用與整體規劃
為避免日後爭議，應採整筆撥用方式辦理，並依計畫區整體規劃劃設用途，確立聚會所及文健站等多功能設施的配置與使用範圍。
6、 地方建議
請中央單位傅崐萁委員、林憶君委員、鄭天財委員協助公共設施用地合理取得，吉安鄉公所可主動組隊赴中央部會及立法院說明爭取經費，並由立委協助召開專案會議，推動計畫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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